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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女士：  
 
 

《基因改造生物 (管制釋出 )條例草案》  
 

  關於閣下今天的電郵夾附的條例草案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

訂正式文本 (下稱 "正式委員會修訂 ")，謹請閣下澄清下述事宜  ⎯⎯  
 

(a) 正式委員會修訂中有條文旨在修訂條例草案第 30(1)(a)
條，在 "將 [犯 . . .罪行 ]"之前加入 "即 "字。察悉到與 "將犯 "某
罪行比較，"即將犯 "某罪行是指被控人就干犯有關罪行不止
於準備就緒。當局已就條例草案的其他類似條文 (例如第 28
及 33條 )提出同樣的修訂，法案委員會在 2010年 1月21日的會
議上亦接納該修訂。請閣下確證，提出第 30(1)(a)條的擬議
修訂是否旨在令該條文與條例草案的其他類似條文 (例如第
28及33條 )一致。  

 
(b) 在 2010年1月21日的法案委員會會議上，當局向法案委員會

提 供 了 委 員 會 修 訂 的 標 明 文 本 的 擬 稿 ( 立 法 會

CB(1)935/09-10(02)號文件附件A)。正式委員會修訂的中、
英文本載有若干文本上的更改，該等更改似乎不會在政策

或法律的實行方面造成任何改變。儘管如此，請政府當局

確證此為當局的立場。  

CB(1) 1269/09-10(01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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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謹請閣下在 2010年2月25日前以中、英文作覆。  
 
 

助理法律顧問  
 
 
 
 

(鄭潔儀 ) 
 

 
副本致：   總議會秘書 (1)1 
 
2010年2月 23日  


